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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苏 0402 破 31 号

申请人：玉山县远帆轴承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1361123561099426R，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冰溪镇殿
口村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吕晓帆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被申请人：常州亚特力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913204027876985876，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
镇三皇庙村。

法定代表人：宋德伍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2026 年 5 月 6 日，经玉山县远帆轴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远帆公司）申请，本院执行局决定将常州亚特力机械进出口有限
公司（以下简称亚特力公司）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
本院对亚特力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
以立案，并依法进行审查，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于 2026 年 5 月 7 日通过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
网发布公告等方式通知了亚特力公司，亚特力公司在法定期限内
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亚特力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28 日，公司现
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5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宋德伍。公司现
有股东为：贾中玲（持股比例 89.3204%）、宋德伍（持股比例
7.7670%）、江苏洋马发动机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1.9417%）、
青岛洋马仪器设备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0.9709%）。公司住所地
为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三皇庙村。经营范围为：自营和代理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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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
品及技术除外；单缸柴油机组装，拖拉机制造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申请人远帆公
司对亚特力公司享有的债权经本院作出的（2023）苏 0402 民初
2165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，亚特力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
起十日内向远帆公司返还质量保证金 200000 元；案件受理费
4831 元，由远帆公司负担 531 元，由亚特力公司负担 4300 元。
该民事判决书生效后，亚特力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务，远帆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。但经本院执行局强制执行，
远帆公司至今未获清偿。本院执行局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查明，亚
特力公司名下无银行存款、车辆、不动产、其他动产等，但亚特
力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且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此前，
远帆公司曾就案涉同一债权申请对亚特力公司破产清算，因当时
案涉执行依据尚处于民事监督程序审查期间，本院作出（2025）
苏 0402 破申 21 号民事裁定，不予受理其破产申请。现常州市人
民检察院已作出常检民监〔2025〕32 号《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
书》，民事监督程序已终结，申请人据此再次申请破产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
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业破产法》规定清理债务。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
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
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债务人不能清
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
破产清算的申请。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本案
中，经本院执行局强制执行，亚特力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无法清偿
到期债务，且已查明的资产尚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
务。现相关程序障碍业已消除，申请人远帆公司作为债权人申请
债务人亚特力公司破产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。亚特力公司住所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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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常州市天宁区，登记机关为常州市天宁区行政审批局，本院对
本案具有管辖权。综上，亚特力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
缺乏清偿能力，已具备破产原因。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，申请
执行人申请由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进行破产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
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第
二条、第四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玉山县远帆轴承有限公司对常州亚特力机械进出
口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王    伟    

二 〇 二 六 年 五 月 十 五 日

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助  理      符    诗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  朱 栗 佳    


